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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市府文化局辦理「高雄市歷史建

築永安黃家古厝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畫」及「高雄市歷史建築

永安黃家古厝緊急防護計畫」，經費合計新台幣 340 萬元（中央補助

款 218 萬元、市政府配合款 122 萬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09 年 12 月 22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55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9.12.23 高市會教字第 1090014514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辦理「高雄市歷史建

築永安黃家古厝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畫」及「高雄市歷史建築

永安黃家古厝緊急防護計畫」，經費合計新台幣 340 萬元（中央補助

款 218 萬元、市政府配合款 122 萬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墊付案係依據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及第 6

款規定辦理，並業經本府 109 年 12 月 1 日第 50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依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9 年 11 月 3 日文資蹟字第 1093012855 號函

同意補助本府文化局 218 萬元，連同本府需自籌之配合款 122 萬元，

因未及納入 109 年度預算，應業務執行需要，請准予以墊付方式先行

辦理，俟 110 年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11 年度編列預算轉正。 

三、檢附本案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同意補助函文及預算先行墊付執行計畫

明細表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敬請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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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市府文化局辦理「110 年度文化資產保

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補助計畫－C 類民俗及保存技術類」共 3 案，經費

合計新台幣 77 萬 7,500 元（中央補助款 60 萬元、市政府配合款 17 萬

7,500 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09 年 12 月 22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55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9.12.23 高市會教字第 109001451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本府文化局辦理「110 年度文化資產保

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補助計畫－C 類民俗及保存技術類」共 3 案，經費

合計新台幣 77 萬 7,500 元（中央補助款 60 萬元、市政府配合款 17 萬

7,500 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墊付案係依據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及第 6

款規定辦理，並業經本府 109 年 12 月 1 日第 50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依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9 年 10 月 30 日文資傳字第 10930123101 號

函暨 109 年 11 月 5 日文資傳字第 1093012477 號函同意補助本府文化

局 82 萬元（包含 2 案為民間單位提案，中央補助款 22 萬元不列入墊

付金額；1 案為本局提案計畫，中央補助款 60 萬元擬列入墊付金額），

連同本府需自籌之配合款 17 萬 7,500 元，因未及納入 109 年度預算，

應業務執行需要，請准予以墊付方式先行辦理，俟 110 年追加（減）

預算或 111 年度編列預算轉正。 

三、檢附本案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同意補助函文及預算先行墊付執行計畫

明細表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敬請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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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市府文化局辦理「高雄市文化景

觀『橋仔頭糖廠』保存及管理原則暨保存維護計畫通盤檢討案」，合

計新台幣 180 萬元（中央補助款 126 萬、市政府配合款 54 萬），擬先

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09 年 12 月 22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55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9.12.23 高市會教字第 1090014519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辦理「高雄市文化景

觀『橋仔頭糖廠』保存及管理原則暨保存維護計畫通盤檢討案」，合

計新台幣 180 萬元（中央補助款 126 萬、市政府配合款 54 萬），擬先

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墊付案係依據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及第 6

款規定辦理，並業經本府 109 年 12 月 1 日第 50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依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9 年 10 月 23 日文資蹟字第 10930120642 號

函同意補助本府文化局 126 萬元，連同本府需自籌之配合款 54 萬元，

因未及納入 109 年度預算，應業務執行需要，請准予以墊付方式先行

辦理，俟 110 年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11 年度編列預算轉正。 

三、檢附本案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同意補助函文及預算先行墊付執行計畫

明細表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敬請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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